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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鄰長遷出

未補聘

 鄰長死亡

未補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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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   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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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　月　底

3　月　底

4　月　底

5　月　底

6　月　底

7　月　底

8　月　底

9　月　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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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編製

主辦統計人員

臺北市○○區公所

30293-52-32每年2月底前編送

資料來源：本區公所民政課。

填表說明：本表一式3份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送本區公所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

臺北市○○區鄰長異動概況

行政區域調整

增減鄰數

(鄰) (月)

月　底　別

中華民國    年

鄰長數

(人)

未 遴 聘 鄰 數 按 未 遴 聘 原 因 分  (鄰)
編組鄰數

(鄰) 備     註



一、統計範圍及對象：本區所轄各鄰均為統計對象。 

二、統計標準時間：靜態資料以每月月底之事實為準，動態資料以每月1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。 

三、分類標準： 

   (一)縱行項目：按編組鄰數、鄰長數、未遴聘鄰數按未遴聘原因分、行政區域調整增減鄰數分。 

   (二)橫列項目：按月底別分。 

四、統計項目定義： 

   (一)編組鄰數：以各里實際編組鄰數統計，其資料增減以依臺北市里鄰編組及調整辦法辦理並實施者為限。 

   (二)鄰長數：係指依「臺北市鄰長遴聘解聘實施要點」所遴聘之鄰長人數。 

   (三)空鄰：係指鄰內沒有任何設籍家戶之鄰。 

   (四)鄰長遷出未補聘：依「臺北市鄰長遴聘解聘實施要點」第6點第1項第6款規定，戶籍遷出各該鄰之鄰長必須予以解聘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並重新遴選新鄰長。 

   (五)任期屆滿未遴聘：依「臺北市鄰長遴聘解聘實施要點」第8點第1項規定，鄰長於里長任期屆滿或重新改選時，應即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離職。新任里長應於就職日起30日內遴聘鄰長。鄰長每2年一聘，2年期滿後重新遴聘。 

五、資料蒐集方法及編製程序：本區公所民政課依本區戶政事務所資料編製。 

六、編送對象：本表一式3份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，1份送本區公所會計室，1份自存。 

臺北市○○區鄰長異動概況編製說明


